
(

上接

B2

版

)

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

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

务资料，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

要的措施。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次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在利

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四）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

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五）发行人承诺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时，可根据中国境

内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等要求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六）其他偿债措施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获得较高的银行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从国内多家金融机构获得的整体授信额度为

３１．７７

亿元，其中未使用授信额度

１８．４１

亿元。 一

旦在本次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将通过银行的授信贷款予以解决。 畅通的间接融资渠道为发行人本

期债券的偿付提供较有力的保障。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对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公司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公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

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公司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

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

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

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公司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公司、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视作同意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且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相关规定。

本节仅列示了本期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全

文。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全文置备于本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信建投证券受聘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徐炯炜、贾兴华、周蓓、李盛杰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４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４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情况

除与发行人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作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之外，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不存

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债券受托管理事项

根据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募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债券受托管理人作

为本次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处理本次债券的相关事务，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二）发行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发行人可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更换受托管理人的议案；

２

、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所从事的行为，发行人有权予以制止；债券持有人对发

行人的上述行为应当认可；

３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发行人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包括依法

享有按照约定方式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权利）。

４

、发行人严格履行按期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的义务；

５

、发行人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通报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的信息，为其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

利；

６

、发行人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有关法律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

义务；

７

、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更换受托管理人时，配合原任及继任受托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工作及档案的

移交，并向继任受托管理人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８

、发行人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的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效沟通；

９

、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或受托管理人因履行其职责需要最新有效的债券

持有人名单时，自行承担费用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债权登记日或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的交易日休市时持有本期公司债

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提供给受托管理人；

１０

、在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全体债券持有人：

（

１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根据发行人与债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应付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

额划入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帐户；

（

２

）发行人预计不能或实际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将到期应付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托管机

构指定的帐户；

（

３

）发行人订立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对外担保合同或其他重大合同；

（

４

）发行人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

（

５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歇业、被接管、申请或被申请破产；

（

６

）发行人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重整；

（

７

）发行人发生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法律程序；

（

８

）发行人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资产或债务处置；

（

９

）本期公司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

（

１０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１１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

（

１２

）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或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

１１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发行人应当按照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追加担保。

１２

、发行人应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向受托管理人支付受托管理报酬。

１３

、发行人一旦发现发生下述的违约事件时，应立即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时附带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本协议中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指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或财务负责人中的任何一位）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证明

文件，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形，并说明拟采取的建议措施：

（

１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时，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２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

３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

１

）、（

２

）项违约情形除外）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

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２５％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

违约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

（

４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１４

、发行人应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获得受托管理报酬。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本着诚信、谨慎、有效的原则，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

事，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不得利用其担任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利益。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在发现可能对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情形时，应及时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及时召集和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恰当、可行及合法的议案。

４

、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

诉讼事务及其他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在发行人不能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或本金时，要求发行人追加或更换有效的担保方

式或者依法申请司法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清算或者破产的法律程

序。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向本期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６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向继任受托管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

件档案。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本协议规定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和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但受托管理人有权聘请或根据债券持有人

会议决议聘请专业顾问，协助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四）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出具下列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委托发

行人在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公布：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

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发行人简要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

２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４

）本期公司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

５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发行人债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小组成员的变动情况；

（

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并委托发行人在证券交易所网站或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体

及时予以公布，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及费用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包含在承销费用中一并向发行人收取，不单独收取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酬。

２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持有人合法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债券受托管理人责任时

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全部合理费用和支出由发行人承担：

（

１

）因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产生的会议费、公告费、差旅费、出具文件、邮寄、电信、召集人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用的律

师见证费等合理费用；

（

２

）在与发行人协商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持有人利益，聘请为履行受托职责而必须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包括律

师、会计师、评级机构等）提供专业服务所产生的合理费用。 只要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聘请该等中介机构系为债券受托管理

人履行受托人职责合理所需，且该等费用符合市场公平价格，发行人不得拒绝；

（

３

）因发行人未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义务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额外支出的费用。

如需发生上述第（

１

）或第（

２

）项下费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事先告知发行人上述费用合理估计的最大金额，发行人不得以

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同意。

上述所有费用应在发行人收到债券受托管理人出具账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账单向债券受托管理

人支付。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代理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诉讼、仲裁及其他司法程序应付的费用，应由

债券持有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自行约定其承担及支付方式。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

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被接管其资产的；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试点办法》中规定的任职资格的；

（

５

）中国证监会有充分理由认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

（

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辞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

７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若发生上述情形的，发行人应当及时为债券持有人重新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若发行人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能为债券持有人重新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原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为债券持有人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若上述情形

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继任的， 代表

１０％

以上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

持有人会议以决定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２

、继任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继任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继任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

３

）继任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债券持有人要求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

１

）提名：由发行人、或者单独或合计持有

１０％

以上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提名候选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２

）决议：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进行表决，形成有效决议；

（

３

）通知：由债券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更换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４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更换决议之日起，原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终止，由新任债券

受托管理人承继本协议约定的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七）违约责任

１

、以下事件均构成《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本次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

１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若适用）时，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和

／

或利息，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

未得到纠正；

（

２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违约情形除外）且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

还本付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次债券为偿还本金总额

２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

知，该违约持续

３０

天仍未得到纠正；

（

３

）发行人在其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抵押

／

质押权利以致对发行人就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或

出售其重大资产以致对发行人就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

４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行人发生解散、注销、吊销、停业、清算、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

程序；

（

５

）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律、规则、规章、判决，或政府、监管、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的指令、法令或命令，或

上述规定的解释的变更导致发行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本次债券项下义务的履行变得不合法；

（

６

）在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发生其他对本期债券的按期兑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２

、上述违约事件发生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

１

）在知悉该行为发生之日的十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告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２

）在知晓发行人未履行偿还本次债券到期本息的义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根据债券持有人大会会议决议与发行人

谈判，促使发行人偿还本次债券本息；

（

３

）如通过债券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债券持有人同意共同承担债券受托管理人所有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等费用，债券

受托管理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及根据债券持有人大会决议可以：

１

）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对发行人或担保人采取财产

保全措施；

２

）依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及诉讼事务；

３

）依法代理债券持有人提起或参与

有关发行人进入整顿、和解、重组的法律程序，以及破产诉讼，申报债权和其他破产诉讼相关的活动。

（

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当地派出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本节仅列示了本次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全文。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全文置备于本公司办公场所。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

益；对于其他事项，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

１

、当发行人提出变更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发行人的建议作出决议；

２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通

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偿还债券本息作出决议，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

律程序作出决议；

３

、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

的方案作出决议；

４

、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５

、在发行人提供担保情况下，在担保人或担保物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行使权利的方案作出决

议；

６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７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１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

（

３

）发行人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被接管、歇业、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

）拟变更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５

）在发行人提供担保后，担保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决定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７

）发行人董事会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８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９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项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

其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发出会议通知，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２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本规则的规定履行其职责，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

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会议召集人的职责。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除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

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以下内

容：

（

１

） 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２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３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４

）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

（

５

）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６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不得晚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５

日。 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 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

有人。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原则上应在发行人住所地或受托管理人住所地召开。 会议场所由发行人提供或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召

集人提供（发行人承担合理的场租费用，若有）。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１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

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２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

１

）债券发行人；

（

２

）债券担保人（如有）；

（

３

）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债券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权的股东；

（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５

）其他重要关联方。

３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议案内容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并有明确的议题

和具体决议事项。

４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 发行人、持

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

会议召开之前

１０

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５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

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 除上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

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包括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中未列明的提案，或不符合本规

则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５

、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债

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但无表决权（债券受托管理人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６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帐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证明文件，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

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

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７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１

）代理人的姓名；

（

２

）是否具有表决权；

（

３

）分别对列入债券持有人会议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４

）投票代理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５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８

、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债券持有人不作具体指示，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投票代理

委托书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２４

小时之前送交债券受托管理人。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履行职责时，由出席会议的债

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

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

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３

、会议主席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或姓名）、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姓

名及其身份证件号码、 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及其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

关信息等事项。

４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均由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５

、会议主席有权经会议同意后决定休会及改变会议地点。 若经会议指令，主席应当决定修改及改变会议地点。 延期会议

上不得对在原先正常召集的会议上未批准的事项做出决议。

（五）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

１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每一张

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至少两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

人）、一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３

、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

会议记录。

４

、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席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会议主席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席

应当即时点票。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

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

准后方能生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和约

束力。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

决议相抵触。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１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占发行人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

额的比例；

（

２

）召开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

（

３

）会议主席姓名、会议议程；

（

４

）各发言人对每个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

５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存。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

录的保管期限为十年。

（六）附则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主体进

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２

、除涉及发行人商业秘密或受适用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限制外，出席会议的发行人代表应当对债券持有人

的质询和建议作出答复或说明。

３

、对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发生争议，应在发行人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通过诉讼解决。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５

、本规则进行修改时，由召集人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批准。

６

、本规则在发行人本次债券债权初始登记日起生效。 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视为同意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

理人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接受其中指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视为同意本规则。

第十节 募集资金运用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 本次调整债务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中长期负债的比例，使得公司负债与资产的

期限结构更加匹配，满足公司战略规划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１０２

，

３２０．５７

万元，对外部第三方担保

１７

，

８７５．００

万元，共计占公司最近一期

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４０．１２％

。 上述对外担保均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股东

大会的审议程序，并对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揭示。 上述担保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

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平湖市曹桥镇

法定代表人：朱在龙

联系人：姚洁青、吴艳芳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９３２８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３３２０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其他承销机构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项目主办人：徐炯炜、贾兴华

联系人：周蓓、李盛杰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４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４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２

、分销商

（

１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４

号月新大厦

９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吴雪梅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３０３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３１３７８

（

２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陈玫颖、李敏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０４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郝晓姝、许杨扬、詹茂军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１３８５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９

（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７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汪浩、梁莹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经办律师：翁晓健、陈鹏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联系人：傅芳芳、严善明、张颖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７１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五）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８０

号（建设路门）

４

层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联系人：张连娜、李晶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１７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８９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徐炯炜、贾兴华、周蓓、李盛杰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４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４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七）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开户名：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账号：

０２００００４３１９０２７３０９１３１

（八）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总经理：宋丽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９４７

（九）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负责人：戴文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七）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自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起到发行人住所地查阅本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此外，投资者可以自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起登录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公告书。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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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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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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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２

、鑫众通信主要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持有上海鑫众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众设备”）

４０％

股权。鑫众设备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上海鑫众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钦州路

１００

号

２

号楼

１１１３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陈平惠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２７４３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５３０４５３７－６

税务登记号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４０５３０４５３７６

号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通信设备的

研发及销售，通信建设工程设计、安装、施工。（涉及行政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不约定期限

（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

（

１

）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鑫众通信拥有设备

３２７

台（辆），按其不同用途分为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两类 。

（

２

）主要资质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

业资质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３

）主要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无自有土地。

（

４

）主要商标权及专利情况

１

）商标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共拥有注册商标

１

项，注册号为

５６８８１６２

。

２

）专利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共拥有

１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

（

５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共拥有

２

项软件著作权。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鑫众通信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鑫众通信负债总额

１３

，

４７０．３７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１３

，

４７０．３７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１００％

。

鑫众通信正在履行的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借款合同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二

／

（四）

／３

主要负债情况”。

（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鑫众通信主要提供网络建设之室内分布系统工程、室内分布系统销售、网络维护和网络优化服务。鑫众通信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 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乙级资质、 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

主要产品及业务介绍、主要产品所处阶段、主要业务流程、主要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层情况、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主

要采购情况及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二

／

（五）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六）历史财务数据

鑫众通信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２

，

５５５．１２ １９

，

３６２．７０ １１

，

５８９．０９

总负债

１３

，

４７０．３７ ９

，

９１６．０２ ６

，

７０５．４２

所有者权益

９

，

０８４．７５ ９

，

４４６．６８ ４

，

８８３．６６

资产负债率（

％

）

５９．７２％ ５１．２１％ ５７．８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８４３．４５ １３

，

５７９．２４ ９

，

６４４．７２

营业利润

１

，

０６８．６２ ２

，

４３０．４５ ２

，

６５８．０２

利润总额

１

，

０７０．４０ ２

，

４８１．１５ ２

，

７２５．４９

净利润

８７８．１７ ２

，

０６３．０１ ２

，

２５１．３９

（七）鑫众通信

３９％

股权评估结果东洲根据标的资产的特性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

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最终采用了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东洲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９６１６６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鑫众通

信

１００％

股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２６

，

４７８．００

万元，鑫众通信

３９％

股权评估结果为

１０

，

３２６．４２

万元。

具体评估方法及参数的选取等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二

／

（七） 鑫众通信

３９％

股权评估结果。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注：为了适应市场招投标的需要，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星创业持有鑫众通信

９９％

的股权，原除华星创业之外的第一大股东

杨雷仍持有鑫众通信

１％

的股权。同时，双方约定华星创业可随时收购杨雷所持鑫众通信剩余

１％

的股权。

（九）其他事项

交易标的的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最近三年评估情况及股权转让前置条件等其他事项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二

／

（九） 其

他事项”。

三、明讯网络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明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３８８

号钱江科技大厦

８１５

室

办公地点：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３８８

号钱江科技大厦

１５

楼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３６３２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浙税联字

３３０１６５７５７２４６７２３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７２４６７２－３

法定代表人： 李嫚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通信网络，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计、安装；计算机、通信网络工

程；批发、零售；计算机及通信相关产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明讯网络设立

明讯网络系由杭州明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讯科技”）、李嫚、杨剑雄、杨妙昌、吴明剑共同出资，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滨江）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

万元。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明讯网络股东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１２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

万元，新增的

３８０

万元注册资本由

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明讯科技增加出资

１７１

万元，李嫚增加出资

７６．８

万元，杨妙昌增加出资

３５．９

万元，杨剑雄增加出

资

３５．９

万元，吴明剑增加出资

３５．４

万元，新增股东倪国华出资

２５

万元。当月，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明讯网络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明讯科技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４５％

股权（即

２２５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２５

万元价格转让给李海斌。当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股权转让及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明讯网络股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李海斌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９％

的股权、 李嫚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４．２％

的股权、 杨剑雄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２％

的股权、 杨妙昌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２％

的股权、 吴明剑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１．８％

的股权、倪国华将其持有的明讯网络

１％

的股权转让给华星创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明讯网络股东会通过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由华星创业以

２

，

０００

万元认缴，超出新增注

册资本之

１

，

５００

万元计入明讯网络的资本公积金。当月，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明讯网络股东会通过决议，由全体股东按增资前持股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增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当月，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

（

１

）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明讯网络共拥有设备

６９５

台（辆），按其不同用途分为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二类。

（

２

）主要资质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明讯网络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软件企业认证证书、中国电信

ＣＤＭＡ

无线网络优化企业资质证

书、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３

）主要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明讯网络无自有土地。

（

４

）主要商标权及专利情况

１

）商标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明讯网络未拥有注册商标权。

２

）专利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明讯网络未拥有专利。

（

５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明讯网络共拥有

１６

项软件著作权。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明讯网络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明讯网络负债总额

４

，

８６４．４０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４

，

８６４．４０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１００％

。

明讯网络正在履行的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借款合同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三

／

（四）

／３

主要负债情况”。

（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明讯网络主要提供网络优化服务同时为通信网络建设、优化提供规划、设计、咨询服务。明讯网络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乙级资质、中国电信

ＣＤＭＡ

无线网络优化企业二级

Ａ

类资质、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及业务介绍、主要产品所处阶段、主要业务流程、主要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层情况、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主

要采购情况及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三

／

（五）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六）历史财务数据

明讯网络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３

，

７４４．３４ １３

，

６３５．９３ ７

，

１７２．１９

总负债

４

，

８６４．４０ ６

，

０５９．０４ １

，

５２２．３６

所有者权益

８

，

８７９．９５ ７

，

５７６．８９ ５

，

６４９．８３

资产负债率（

％

）

３５．３９％ ４４．４３％ ２１．２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３４１．１５ １２

，

５０７．３６ ５

，

４８４．６７

营业利润

１

，

５４３．７１ ２

，

２００．４４ １

，

７０５．６６

利润总额

１

，

５４０．６０ ２

，

２０５．７６ １

，

７０６．５６

净利润

１

，

３０４．７９ １

，

９１２．２３ １

，

４７２．２８

（七）明讯网络

３９％

股权评估结果

东洲根据标的资产的特性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最终

采用了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东洲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９８２３０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明讯网

络

１００％

股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２２

，

１７１

万元，明讯网络

３９％

股权评估结果为

８

，

６４６．６９

万元。

具体评估方法及参数的选取等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三

／

（七） 明讯网络

３９％

股权评估结果。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注：为了适应市场招投标的需要，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星创业持有明讯网络

９９％

的股权，原除华星创业之外的第一大股东

李海斌仍持有明讯网络

１％

的股权。同时，双方约定华星创业可随时收购李海斌所持明讯网络剩余

１％

的股权。

（九）其他事项

交易标的的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最近三年评估情况及股权转让前置条件等其他事项详见《报告书》“第四章

／

三

／

（九） 其

他事项”。

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华星创业向自然人陈俊胡、黄喜城、陈喜蓬、梁晓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远利网讯

９９％

股权；向自

然人杨雷、陈维平、徐志华、林海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鑫众通信

３９％

股权；向自然人李海斌、李嫚、杨妙昌、杨剑雄、吴明剑、

倪国华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明讯网络

３９％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星创业将持有远利网讯、鑫众通信、明讯网络各

９９％

的股权。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华星创业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陈俊胡等

１４

名自然人，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７２

元

／

股。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６．７２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向陈俊胡等

１４

名自然人发行的

Ａ

股股票数量为

４２

，

６７１

，

２９０

股，其中向陈俊胡发行

８

，

４５８

，

３３３

股，向黄喜城发行

４

，

３７５

，

０００

股，向陈喜蓬发行

１

，

４５８

，

３３３

股，向梁晓丹发行

１４５

，

８３３

股，向杨雷发行

７

，

４８６

，

３３９

股，向陈维平发行

３

，

５４６

，

１６０

股，

向徐志华发行

２

，

９９４

，

５３５

股，向林海发行

１

，

３３９

，

６６０

股，向李海斌发行

５

，

６０８

，

７３５

股，向李嫚发行

２

，

７７１

，

３７５

股，向杨妙昌发

行

１

，

３１９

，

７０２

股，向杨剑雄发行

１

，

３１９

，

７０２

股，向吴明剑发行

１

，

１８７

，

７３２

股，向倪国华发行

６５９

，

８５１

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行为，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５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详见本摘要“特别提示

／

六 股份锁定”

该等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６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起至交割日期间的盈利，标的资产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

由交易对方按各自向华星创业转让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全额补偿给华星创业。

７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

）远利网讯

各方同意， 远利网讯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日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

２

）鑫众通信

各方同意，鑫众通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根据华星创业取得鑫众通信

６０％

股权时签署的协议约定

由鑫众通信原股东各方享有，鑫众通信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之日起至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日止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

３

）明讯网络

各方同意，明讯网络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根据华星创业取得明讯网络

６０％

股权时签署的协议约定

由明讯网络原股东各方享有，明讯网络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日起至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日止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８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华星创业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

投资者等，并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０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格亦将作相

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９５

，

５８３

，

７００

元，发行股份数为不超过

１５

，

７９８

，

９５８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亦将作相

应调整。

５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数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该等股票拟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该等股份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

６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７

、保荐人

本次交易聘请申银万国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三、本次交易前后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２７８

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华星创业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

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备考数）

总资产

８４

，

８６８．７４ ９６

，

５８７．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３

，

３７０．２６ ４９

，

１０７．０１

营业总收入

４０

，

９５１．１１ ３９

，

３７０．１３

营业利润

３

，

２６３．０４ ３

，

２４３．４５

利润总额

３

，

５７３．６３ ３

，

３４８．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８６０．９６ ２

，

７０３．１５

每股收益

＊

（元）

０．１２ ０．１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

（备考数）

总资产

７４

，

８７１．７７ ８８

，

５０６．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１

，

５３１．８７ ４６

，

４４１．１５

营业总收入

５１

，

２１６．６５ ５７

，

２０６．０６

营业利润

５

，

５４６．０９ ６

，

６４２．５８

利润总额

６

，

１１５．７９ ７

，

２０９．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７９３．０９ ５

，

９８２．０４

每股收益

＊

（元）

０．２４ ０．３０

＊

注：（

１

）交易前上市总股本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华星创业总股本为计算依据，即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２

）备考合并的总股

本以发行后不含募集配套资金的总股本

１９

，

８６７．１２９

万股计算。

四、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假定本次交易新增

５８

，

４７０

，

２４８

股

Ａ

股股票（其中向陈俊胡等

１４

名自然人发

行

４２

，

６７１

，

２９０

股，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７９８

，

９５８

股），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限售流通股

６８

，

９９１

，

０００ ４４．２３ ９３

，

１０２

，

２４８ ４３．４１

其中：程小彦

３４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２２．２０ ３４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１６．１５

陈俊胡等

１４

名自然人

０ ０ ４２

，

６７１

，

２９０ １９．９０

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０ ０ １５

，

７９８

，

９５８ ７．３７

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８７

，

００９

，

０００ ５５．７８ ８７

，

００９

，

０００ ４０．５７

总股本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４７０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交易前股本结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数据为依据。（

２

）假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包括陈俊胡等

１４

名自然

人，则本次交易完成后，陈俊胡等

１４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１９．９０％

的股权，其中比例较大的陈俊胡、杨雷分别约持有上

市公司

３．９４％

、

３．４９％

的股权。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实施后，程小彦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后，公司实际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第七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交易标的简要财务报表

标的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财务报告已经天健审计， 并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２

］

５６４２

号、 天健审

［

２０１２

］

５６４１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５６４０

号审计报告。

（一）远利网讯

１

、资产负债简表

表：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０

，

７４８

，

６４６．７５ ４５

，

１５２

，

６５４．４０ ３４

，

６５８

，

３６６．１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７０２

，

５０９．７７ ２

，

２５５

，

５１４．０２ ２

，

２９０

，

２２５．８２

资产总计

５３

，

４５１

，

１５６．５２ ４７

，

４０８

，

１６８．４２ ３６

，

９４８

，

５９２．０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５

，

２０３

，

０７０．２５ ３２

，

５３２

，

４２６．６４ ２８

，

７８５

，

４５２．２９

负债合计

３５

，

２０３

，

０７０．２５ ３２

，

５３２

，

４２６．６４ ２８

，

７８５

，

４５２．２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８

，

２４８

，

０８６．２７ １４

，

８７５

，

７４１．７８ ８

，

１６３

，

１３９．７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５３

，

４５１

，

１５６．５２ ４７

，

４０８

，

１６８．４２ ３６

，

９４８

，

５９２．０１

２

、利润简表

表：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３３

，

９６９

，

０５８．７７ ４５

，

２８２

，

２５４．４５ ３９

，

３８５

，

１４２．２９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６

，

１２８

，

５７６．１６ ７

，

０６０

，

７５６．７６ ２

，

９３４

，

６２４．３６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４

，

６２６

，

５７７．２１ ７

，

００２

，

３５４．５５ ２

，

８８９

，

２６３．７３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３７２

，

３４４．４９ ５

，

１１２

，

６０２．０６ ２

，

０２３

，

６７６．１７

３

、现金流量简表

表：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５７

，

０８８．５６ １

，

８３６

，

９４２．８８ －８１３

，

９８７．４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７

，

６４０．８１ －２７７

，

５６４．７０ －１

，

２２８

，

４５１．９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０４２．６７ ２

，

７１１

，

９６１．４２ １

，

３７４

，

０２１．００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

，

６０２

，

６７６．９５ ５

，

１７３

，

４４８．９９ ９０２

，

１０９．３９

（二）鑫众通信

１

、合并资产负债简表

表：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２１

，

５８９

，

２７４．２２ １９０

，

７６１

，

８６４．０５ １１３

，

９９５

，

１７７．３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９６１

，

９４３．５９ ２

，

８６５

，

１５１．８１ １

，

８９５

，

７０３．７２

资产总计

２２５

，

５５１

，

２１７．８１ １９３

，

６２７

，

０１５．８６ １１５

，

８９０

，

８８１．１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４

，

７０３

，

７００．８７ ９９

，

１６０

，

２３３．０４ ６７

，

０５４

，

２４４．７２

负债合计

１３４

，

７０３

，

７００．８７ ９９

，

１６０

，

２３３．０４ ６７

，

０５４

，

２４４．７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０

，

８４７

，

５１６．９４ ９４

，

４６６

，

７８２．８２ ４８

，

８３６

，

６３６．３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２５

，

５５１

，

２１７．８１ １９３

，

６２７

，

０１５．８６ １１５

，

８９０

，

８８１．１０

２

、合并利润简表

表：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７８

，

４３４

，

４９２．２８ １３５

，

７９２

，

４１０．７５ ９６

，

４４７

，

２３４．３３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０

，

６８６

，

１８８．０７ ２４

，

３０４

，

５１８．６７ ２６

，

５８０

，

１６７．４７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０

，

７０４

，

０３０．９９ ２４

，

８１１

，

４５９．３１ ２７

，

２５４

，

８７４．９６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８

，

７８１

，

７２５．０３ ２０

，

６３０

，

１４６．４４ ２２

，

５１３

，

９３９．１９

３

、合并现金流量简表

表：合并现金流量简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

，

６５５

，

５１７．２６ －２８

，

３５５

，

０８８．６５ １３

，

５８５

，

１９９．６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０１

，

２８７．２７ １

，

０８２

，

２４４．５９ －６８３

，

８３６．５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４５９

，

５０３．５５ ２５

，

４３７

，

４５１．３２ ６

，

８８２

，

１８３．０５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６

，

３１５

，

９７２．４８ ２６

，

８１３

，

２７３．４６ ２８

，

６４８

，

６６６．２０

（三）明讯网络

１

、资产负债简表

表：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１

，

５７４

，

８１７．９３ １３１

，

８４０

，

５０３．３６ ６８

，

５５９

，

１５５．７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８６８

，

６０５．４７ ４

，

５１８

，

７９１．４１ ３

，

１６２

，

７０１．２１

资产总计

１３７

，

４４３

，

４２３．４０ １３６

，

３５９

，

２９４．７７ ７１

，

７２１

，

８５６．９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８

，

６４３

，

９７３．０３ ６０

，

５９０

，

４４３．０５ １５

，

２２３

，

５６２．９１

负债合计

４８

，

６４３

，

９７３．０３ ６０

，

５９０

，

４４３．０５ １５

，

２２３

，

５６２．９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８

，

７９９

，

４５０．３７ ７５

，

７６８

，

８５１．７２ ５６

，

４９８

，

２９４．０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３７

，

４４３

，

４２３．４０ １３６

，

３５９

，

２９４．７７ ７１

，

７２１

，

８５６．９７

２

、利润简表

表：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７３

，

４１１

，

４７１．７８ １２５

，

０７３

，

６１４．１８ ５４

，

８４６

，

６７５．４８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５

，

４３７

，

０９１．１９ ２２

，

００４

，

４３７．００ １７

，

０５６

，

６４４．５０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５

，

４０６

，

０４８．０６ ２２

，

０５７

，

５５３．８５ １７

，

０６５

，

５５５．６６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３

，

０４７

，

８５０．２４ １９

，

１２２

，

３１２．５４ １４

，

７２２

，

７５９．２５

３

、现金流量简表

表：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０８

，

０４７．９１ －２４

，

６２４

，

２６２．５３ －１４

，

８１３

，

９０１．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１５２

，

２２３．７６ －１

，

２５７

，

９６４．２０ －９８２

，

９４１．８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７２５

，

１３１．６６ ３２

，

１７３

，

８７１．９０ １４

，

５１３

，

７１２．５０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３

，

１６２

，

８６７．２６ １３

，

５９８

，

００７．２７ ７

，

３０６

，

３６２．１０

二、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

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是假设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以完成后的公司架构作为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会

计主体。增值的资产按照账面值入账。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该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表：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７２９

，

４４３

，

６５７．８０ ６５０

，

５９３

，

１６８．１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６

，

４３２

，

７７９．８０ ２３４

，

４７１

，

２１４．５９

资产总计

９６５

，

８７６

，

４３７．６０ ８８５

，

０６４

，

３８２．７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１５

，

５４８

，

３９４．２２ ３５７

，

２８２

，

１４４．１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５３８

，

２０２．２３ １

，

２４６

，

２３０．６０

负债合计

４２５

，

０８６

，

５９６．４５ ３５８

，

５２８

，

３７４．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９１

，

０７０

，

１３９．９２ ４６４

，

４１１

，

５３１．３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９

，

７１９

，

７０１．２３ ６２

，

１２４

，

４７６．６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４０

，

７８９

，

８４１．１５ ５２６

，

５３６

，

００７．９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９６５

，

８７６

，

４３７．６０ ８８５

，

０６４

，

３８２．７３

表：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３９３

，

７０１

，

３１７．２３ ５７２

，

０６０

，

６１９．４７

二、营业总成本

３６０

，

９５８

，

８６２．９３ ５０７

，

６５６

，

８５２．７５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２

，

４３４

，

４３９．８５ ６６

，

４２５

，

７２０．２６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３３

，

４８０

，

９９４．２４ ７２

，

０９１

，

３３９．１４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６

，

４２７

，

６８４．１１ ５９

，

０８７

，

０５３．６５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４ ０．３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４ ０．３０

三、交易标的盈利预测

标的公司在经天健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财务报表的基础上， 结合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的

实际经营业绩，并以标的公司对预测期间经营环境及经营计划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度盈利预测表。

标的公司编制该盈利预测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标的公司实际采用的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一致。

１

、远利网讯的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实际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预测数

１－８

月

９－１２

月

合计

已审实际数 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４

，

５２８．２３ ３

，

３９６．９１ ３

，

１２８．１６ ６

，

５２５．０７ ８

，

７７１．８８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７０６．０８ ６１２．８５ ６７０．８３ １

，

２８３．６８ １

，

６０８．３９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７００．２４ ４６２．６５ ６５８．４６ １

，

１２１．１１ １

，

６００．８１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１１．２６ ３３７．２３ ４７６．５５ ８１３．７８ １

，

１４７．８６

２

、鑫众通信的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实际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预测数

１－８

月

９－１２

月

合计

已审实际数 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１３

，

５７９．２４ ７

，

８４３．４４ ９

，

９７４．９８ １７

，

８１８．４２ ２６

，

１４８．４６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２

，

４３０．４４ １

，

０６８．６２ １

，

９８８．５８ ３

，

０５７．２０ ３

，

９８９．４５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

列）

２

，

４８１．１４ １

，

０７０．４０ １

，

９７９．５０ ３

，

０４９．９０ ３

，

９７３．２０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

，

０６３．０１ ８７８．１７ １

，

６６５．９５ ２

，

５４４．１２ ３

，

３２１．２３

３

、明讯网络的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实际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预测数

１－８

月

９－１２

月

合计

已审实际数 预测数

一、营业收入

１２

，

５０７．３６ ７

，

３４１．１５ ４

，

５０９．４０ １１

，

８５０．５５ １２

，

１４２．０６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２

，

２００．４４ １

，

５４３．７１ １

，

３１０．４９ ２

，

８５４．２０ ３

，

０６２．９７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

列）

２

，

２０５．７５ １

，

５４０．６１ １

，

３１３．９８ ２

，

８５４．５９ ３

，

０６０．８３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

，

９１２．２３ １

，

３０４．７９ １

，

１５６．６６ ２

，

４６１．４５ ２

，

６３８．７６

四、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

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是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本次交易，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标的公司纳入合并盈利预测表的范围。

公司编制该盈利预测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公司实际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一致。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已审实际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预测数

１－８

月

９－１２

月

合计

已审实际数 预测数

一、营业总收入

５７

，

２０６．０６ ３９

，

３７０．１３ ２９

，

１１８．１７ ６８

，

４８８．３０ ８３

，

９７０．０２

二、营业总成本

５０

，

７６５．６９ ３６

，

０９５．８９ ２５

，

０８１．４０ ６１

，

１７７．２９ ７３

，

９７３．０２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６

，

６４２．５８ ３

，

２４３．４５ ４

，

０８４．２１ ７

，

３２７．６６ １０

，

１４９．５４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

，

９０８．７１ ２

，

６４２．７７ ３

，

３９１．２４ ６

，

０３４．０１ ８

，

５６９．１７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０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３１ ０．４２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０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３１ ０．４２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